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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B 2013/35 

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 届会议与会者的加拿大入境签证 

（2013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4 日，蒙特利尔） 

为筹备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 届会议，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（CIC）已通过业务公告的形式向其

所有海外签证办事处发出指示，通知他们对大会与会者，包括代表、副代表和顾问以及观察员等的签

证加快处理。为此，申请人必须遵守下列程序： 

1 加拿大签证要求  

a) 其公民需要临时居民签证进入加拿大的国家和领土，均列载于以下的加拿大公民和移民

部网站：www.cic.gc.ca/english/visit/visas-all.asp。 

b) 建议至少在出发四周前提交签证申请。 

c) 不可能在抵达加拿大时于入境地点获得签证。 

2 何处申请签证 

a) 可向加拿大驻海外使团的加拿大签证办事处、最邻近的签证申请中心（VAC）或通过网

上申请（www.cic.gc.ca）等，提交临时居民签证申请。 

b)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目前在 54 个国家设有 78 个签证申请服务点。要决定何处提交申请，

请见 www.cic.gc.ca/english/information/offices/apply-where.asp。 

3 签证申请 

a) 临 时 居 民 签 证 申 请 表 和 证 件 核 对 表 均 是 申 请 包 的 部 分 内 容 ， 可 见 于

www.cic.gc.ca/english/information/applications/visa.asp。 

b) 除了所要求的个人信息和其他必需证件外，申请人应表明他们是应国际民航组织邀请前

来，并附上 2012 年 12 月 7 日的 SA 38/1-12/65 号国家级信件。 

c) 为了便利核发签证，应在申请表和信封上标示“ICAO”。 

4 国际民航组织的签证申请保荐信 

a) 可要求国际民航组织针对适当的加拿大签证办事处出示保荐信。 

b) 此类要求应包括大会与会者的个人信息，即：全名、国籍、职称（包括任职实体/当局或

地点）、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等。 

c) 根据现行移民要求，必须将国际民航组织出示的签证保荐信副本附在提交加拿大签证办

事处或签证申请中心的签证申请上。 

5 抵达加拿大 

为了简化抵达加拿大后的入境手续，建议与会者随身携带一份文件副本，证明他们是国际民航组

织大会代表，并向加拿大移民当局表明自己的与会者身份。 

2013 年 7 月 26 日 

经秘书长授权发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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